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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1 3 6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8 年 7 月 2 5 日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 

义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三国的临时代办谨提请你注意以下情况：

上述四国的常驻代表曾于1 9  8 8 年 6 月9 日联名写信给你，告诉你美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于1 9 8 8 年 5 月 1 8 日发出照会，将限制性的旅行程序强 

加给四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他们强调指出，这是继1 9 8 5 年 1 2 月 

1 3 日美国代表团照会提出的非法旅行限制以来，东道国旨在阻碍四国代表团 

独立行使其职务并对若干国家歧视升级的又一个步骤。

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1988年 6 月 2 4 日的会议上，四国的常驻代表提出 

了这个问题，特别强调美国此一单方面的决定是一桩无端的、任意的和完全没 

有道理的行为，违反了东道国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并要求美国立即取消 

这些措施。东道国迄今仍没有对这项要求作出正面的答复，

恰恰相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 9  8  8 年7 月 1 1 日的照会通知四国 

常驻代表团，除其它事项外， 1 9 8 8 年 5 月 1 8 日的照会所规定的旅行通知 

事项，现在必须增加旅行路线和在外留宿的地址两项，而四国的常驻代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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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家属。虽然不必事先提出书面的旅行通知，但现在却必须通过外国使团服 

务局来订旅馆及公共交通工具。

四国的常驻代表及临时代办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新情况告诉你，并重申四国常驻 

代表巳经在其1 9  8 6 年 1月6 日和1 9 8 8 年 6 月9 日的联名信中对这个问题所 

表达的法律立场，他们再次吁请你给予积极的援助，并请你出面同美国有关当局交 

涉，以迅速取消上述最近及以前的非法的和歧视性的措施。他们并请你将此信作为 

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1 3  6 的文件分发。

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 

尤金纽什 • 诺沃雷塔 ( 签名）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临时代办

斯维特洛米尔 • 巴埃夫（签名）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临时代办

瓦奇拉夫 • 米库尔卡（签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临时代办

迪特马尔 • 胡克（签名）


